篇三 案例分析练习




中国法制史
制度案例
汇编






目录
篇一 案例与行政制度	1
1.皇权地位至高无上	1
2.中央行政组织	1
3.官吏考选（察举-荐举）	1
4.官吏考选（中正品评）	1
5.官吏考选（征辟制度）	1
6.官吏考选（科举）	1
7.官吏任免（晋升-破格提拔）	2
8.官吏任免（任官回避-“三互法”）	2
9.工商业管理（盐铁官营）	2
10.工商业管理（国家调节物价）	2
11.工商业管理（设关口征关税）	2
12.工商业管理（茶马贸易）	2
13.工商业管理（海上贸易进口-市舶司）	2
14.赋役（两税法）	3
15.赋役（雍正摊丁入亩-赋役合并）	3
篇二 案例与刑事制度	1
1.刑事政策干预定罪量刑	1
2.以言废法	1
3.类推比附	1
4.同罪异罚	1
5.犯罪主体（秦以身高作为责任标准）	2
6.犯罪主体（汉以年龄作为责任标准）	2
7.犯罪主体（特殊主体-伦理身份）	2
8.犯罪主体（特殊主体-职务身份-“失刑”）	3
9.犯罪主观	3
10.过失杀	3
11.戏伤	3
12.故杀	3
13.误伤	4
14.归罪方法（察情据证）	4
15.保辜制度	4
篇三 案例分析练习	7
1.张琇案	7
2.王君操案	7
3.赵师举案	7
4.同蹄智寿案	8
5.徐元庆案	8
6.余常安案	9
7.梁悦案	9
8.康买得案	10
9.观音奴案	10
10.武行德辩盐案	11
11.父首子劫案	11
12.上官兴杀人自首案	12
13.甲告乙盗牛若贼伤人案	12
14.父因子杀人遂架捏重情京控案	13
15.董仲舒决匿子案	13
16.廖名扬容隐案	14
17.李怜生留养案	14
18.放铳误毙功尊改缓后请留养案	15
19.殴妻致死减流之犯准其承祀案	15
20.乾隆元年张僧殴死胞兄张皂案	16
21.乾隆五年赵大等勒死胞弟赵三案	16
22.嘉庆六年缪朱氏谋死亲夫缪洪沅案	16
23.乾隆五年田锁儿勒死伊妻王氏案	17
24.张江陵辱骂致母自尽遇赦案	17
25.李中与父妾内乱案	18
26.夫妻谋杀继母案	18
27.邪术煽惑纠众谋叛抗官杀差案	19
28.黥城旦诬告案	20
29.耐为隶臣又诬告案	20
30.高二行窃事发拒捕案	20
31.因窃拟徒逃脱复犯亲属相盗案	20
32.Manuel Dias戳毙民命案	21
33.曹衮削县案	21
34.杜恕案	22
35.昭平君醉杀主傅案	22
36.无忌误带刀入东上阁案	22
37.犯徒当罪案	23
38.国服内职员令清音吹唱侍席案	24
39.六岁至毙九岁题请免罪案	24

目 录

i

[bookmark: _Toc24732]篇一 案例与行政制度
[bookmark: _Toc24353]1.皇权地位至高无上
秋七月壬子，进士张璁言，继统不继嗣，请尊崇所生，立兴献王庙于京师。初，礼臣议考孝宗，改称兴献王皇叔父，援宋程颐议濮王礼以进，不允。至是，下璁奏，命廷臣集议。杨廷和等抗疏力争，皆不听。
[bookmark: _GoBack]——《明史·世宗本纪》

[bookmark: _Toc21430]2.中央行政组织
汉光武帝加大尚书台职权：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后汉书·仲长统传》

[bookmark: _Toc31742]3.官吏考选（察举-荐举）
薛广德经荐举入官：肖望之为御史大夫，除广德为属，数与论议，器之，荐广德经行，宜充本朝，为博士，论石渠，迁谏大夫，代贡鬲为长信少府，御史大夫。
——《汉书·薛广德传》

[bookmark: _Toc11712]4.官吏考选（中正品评）
郑默中正品评：初，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文帝与袤书曰：“小儿得厕贤子之流，愧有窃贤之累。”及武帝出祀南郊，诏使默骖乘，因谓默曰：“卿知何以得骖乘乎？昔州里举卿相辈，常愧有累清谈。”
——《晋书·郑默传》

[bookmark: _Toc8861]5.官吏考选（征辟制度）
谢安拒绝征辟：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并以疾辞。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扬州刺史庾冰就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县敦逼，不得已赴召，月余告归。
——《晋书·谢安传》

[bookmark: _Toc18380]6.官吏考选（科举）
商辂连中三元：“正统十年乙丑，会试、廷试第一皆商…三试皆第一，士子艳称为三元，明代惟辂中人而已。”
——《明史·选举二》

[bookmark: _Toc9817]7.官吏任免（晋升－破格提拔）
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谊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
——《汉书·贾谊传》

[bookmark: _Toc21525]8.官吏任免（任官回避－“三互法”）
时荆部守宰多阙，弘请补选，帝从之。弘乃叙功铨德，随才补授，甚为论者所称。乃表曰：“……臣以初补襄阳太守……”朝廷以初虽有功，襄阳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东平太守夏侯陟为襄阳太守，余并从之。陟，弘之婿也。……乃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皮初之勋宜见酬报。”诏听之。
——《晋书·刘弘传》

[bookmark: _Toc5029]9.工商业管理（盐铁官营）
汉武帝改盐铁国家专卖：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
——《盐铁论·本议第一》

[bookmark: _Toc19420]10.工商业管理（国家调节物价）
《史记》中的“平准”：大司农属官有平准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国转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贵贱相权输，归于京都，故命曰 “平准”。
——《史记·平准书》

[bookmark: _Toc2799]11.工商业管理（设关口征关税）
汉武帝征收关税：益广关，置左右辅。
——《史记·平准书》

[bookmark: _Toc28994]12.工商业管理（茶马贸易）
明代茶马互易：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
——《明史·食货志四》

[bookmark: _Toc918]13.工商业管理（海上贸易进口-市舶司）
宋代设市舶司：市舶司掌市易，南藩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初于广州置司，以知州为使。之后，又于杭州置司。淳化中，徙置于明州定海县。大抵海舶至，先征其一……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bookmark: _Toc11488]14.赋役（两税法）
唐人禹璜目睹收税：圃人禹璜，以咸通八年五月自宗城拜安阳。是月十八日较夏租，面宝山之崔鬼，税车半日，扪萝环涧，力抵危 峰……明年夏五月廿八
日，又擂麦租，再游于寺……
——《唐文拾遗》卷二十三

[bookmark: _Toc16291]15.赋役（雍正摊丁入亩-赋役合并）
李卫化解摊丁入亩矛盾：“将从前原纳租息酌议折减，每旧有租一钱止以六分五厘征收，折净租银约计六千两零，除扣完已报升科草地课银五百一十五两三钱五分零外，尚有五千四百余两。查仁和市丁粮银二千六百六十一两零，钱塘市丁粮银二千六百五十六两零，与此数适足相抵。……其仁、钱二县亦于雍正六年起止将乡丁钱粮照额匀摊于田地山荡之内完纳，毋庸并摊市丁。”
——《浙江通志·户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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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368]篇二 案例与刑事制度
[bookmark: _Toc15901]1.刑事政策干预定罪量刑
十年七月辛卯朔癸巳，胡状，丞熹敢谳之。劾曰：临淄狱史阑令女子南冠缟冠，佯病卧车中，袭大夫虞传，以阑出关。今阑曰：南齐国族田氏，徙长安，阑送行，娶为妻，与偕行归临淄，未出关得，它如劾……人婢清助赵邯郸城，已即亡，从兄赵地，以亡之诸侯论。今阑来送徙者，即诱南。吏议：阑与清同类当以从诸侯来诱论。或曰：当奸及匿黥舂罪论。十年八月庚申朔癸亥，太仆不害行廷尉事，谓胡啬夫谳狱史阑，谳故有审，廷以闻，阑当黥为城旦，它如律令。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

[bookmark: _Toc7644]2.以言废法
元丰元年，青州民王赟父为人殴死，赟幼，未能复仇。几冠，刺仇，断支首祭父墓，自首。论当斩。帝以杀仇祭父，又自归罪，其情可矜，诏贷死，刺配邻州。
——《宋史·刑法志》

[bookmark: _Toc10550]3.类推比附
外结徒犯王翯囤积私铅，例无治罪专条，惟黑铅攸关军火，与硝黄无异。将王翯，比照囤积硝黄、未曾兴贩者，减私贩一等，于私贩焰硝一百斤以上满徒例，减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
——《刑案汇览》

僧义和因伊佃户裴鸭子挖取唐云龙坟砖，向李昌富捏称系自己墙砖。李昌富误信，承买砌路。僧义和起意冒认系伊师祖坟砖，勾串裴鸭子向李昌富讹诈得钱。嗣经看管唐云龙坟墓之王应宗查知欲控，时裴鸭子向伊索分钱文。该犯复向裴鸭子恐吓，以致裴鸭子服卤自尽。该省因例内并无勾串讹诈，致同伙之人自尽治罪明文，将僧义和比照棍徒扰害、拟军例上，量减，拟徒……
——《刑案汇览》

[bookmark: _Toc16406]4.同罪异罚
子盗父牛，罪当答。至于不孝一节，本州当有以教化之，岂可便行编管。送州佥厅，且将彭明乙枷项日程，仍令日设拜其父，候父慈子孝，即与放。
——《名公书判清明集》

阿张为朱四之妻，凡八年矣。适人之道，一与之醮，终身不改，况历年如此其久者乎！纵使其夫有恶疾如蔡人，阿张亦当如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奈何去。今朱四目能视，耳能听，口能言，手能运，足能行，初未尝有蔡人之疾也，阿张乃无故而谓之痴愚，欲相弃背，已失夫妇之义；又且以新台之丑，上诬其舅，何其悖之甚也。在礼，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则出之。阿张既讼其夫，则不宜于夫矣，又讼其舅，则不悦于舅矣，事至于此，岂容强合。杖六十，听离，余人并放。
——《名公书判清明集》

又娶台州刺史崔昭女，崔妒悍甚，一夕杖杀孺复侍儿二人，埋之雪中。观察使闻之，诏发使鞠案有实，孺复坐贬连州司马，仍令与崔氏离异。孺复久之迁辰州刺史，改容州刺史、本管经略使。乃潜与妻往来，久而上疏请合，诏从之。
——《旧唐书·房孺复传》

[bookmark: _Toc26271]5.犯罪主体（秦以身高作为责任标准）
“甲盗牛，盗牛时高六尺，系一岁，复丈，高六尺七寸，问甲当（何）论？当完城旦。”
——《法律答问》
“甲谋遣乙盗杀人，受分十钱，问乙高未盈六尺，甲当何论？当磔。”
——《法律答问》

[bookmark: _Toc12215]6.犯罪主体（汉以年龄作为责任标准）
熙平中，有冀州妖贼延陵王买，负罪逃亡，赦书断限之后，不自归首。廷尉卿裴延俊上言：“《法例律》：‘诸逃亡，赦书断限之后，不自归首者，复罪如初’依《贼律》，谋反大逆，处置枭首。其延陵法权等所谓月光童子刘景晖者，妖言惑众，事在赦后阙，合死坐正。”崔纂以为：“景晖云能变为蛇雉，此乃傍人之言。虽杀晖为无理，恐赦晖复惑众。是以依违，不敢专执。当今不讳之朝，不应行无罪之戮。景晖九岁小兒，口尚乳臭，举动云为，并不关己，‘月光’之称，不出其口……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岁已下，杀伤论坐者上请’议者谓悼耄之罪，不用此律。愚以老智如尚父，少惠如甘罗，此非常之士，可如其议，景晖愚小，自依凡律。”灵太后令曰：“景晖既经恩宥，何得议加横罪，可谪略阳民。余如奏。”
——《魏书·刑罚志》

[bookmark: _Toc25544]7.犯罪主体（特殊主体－伦理身份）
人生天地之间，所以异于禽兽者，谓其知有礼义也。所谓礼义者，无他，只是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而已。若于父母则不孝，于兄弟则不友，是亦禽兽而已矣。李三为人之弟而悖其兄，为人之子而悖其母，揆之于法，其罪何可胜诛。但当职务以教化为先，刑罚为后，且原李三之心，亦特因财利之末，起纷争之端。小人见利而不见义，此亦其常态耳。恕其既往之愆，开其自新之路，他时心平气定，则天理未必不还，母子兄弟，未必不复如初也。特免断一次。本厢押李三归家，拜谢外婆与母及李三十二夫妇，仍仰邻里相与劝和。若将来仍旧不悛者，却当照条施行。
——《名公书判清明集》

[bookmark: _Toc2364]8.犯罪主体（特殊主体－职务身份－“失刑”）
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辞不受令。文公曰：“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离曰：“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
——《史记·循吏·李离传》

[bookmark: _Toc17624]9.犯罪主观
王曰：“呜呼！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
——《尚书·康诰》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壹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郑玄《注》曰：“识，审也。不审，若今仇雠当报甲，见乙，诚以为甲而杀之者。过失，若举刀欲斫，而轶中人者。遗忘，若间（隔）帷薄，忘有（人）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
——《周礼·秋官·司刺》

[bookmark: _Toc31561]10.过失杀
又有兄弟共杀人者，而罪未有所归。帝以兄不训弟，故报兄重而减弟死。中常侍孙章宣诏，误言两报重，尚书奏章矫制，罪当腰斩。帝复召躬问之，躬对“章应罚金”。帝曰：“章矫诏杀人，何谓罚金？”躬曰：“法令有故、误，章传命之谬，于事为误，误者其文则轻。”帝曰：“章与囚同县，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氏，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诈’君 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
——《后汉书·郭陈列传》

[bookmark: _Toc5275]11.戏伤
汝阴侯夏侯婴，沛人也。为沛厩司御。每送使客还，过沛泗上亭，与高祖语，未尝不移日也。婴已而试补县吏，与高祖相爱。高祖戏而伤婴，人有告高祖。高祖时为亭长，重坐伤人，告故不伤婴，婴证之。后狱覆，婴坐高祖系岁余，掠答数百，终以是脱高祖。
——《史记·夏侯婴传》

[bookmark: _Toc26979]12.故杀
其年七月，洺州平恩县百姓高弘超，其父晖为乡人王感所杀，弘超挟刀杀感，携其首自陈，大理寺以故杀论。
——《五代会要·议刑轻重》

[bookmark: _Toc17602]13.误伤
抚军将军刘毅镇姑孰，版为行参军。毅尝出行，而鄢陵县史陈满射鸟，箭误中直帅，虽不伤人，处法弃市。承天议曰：“狱贵情断，疑则从轻。昔惊汉文帝乘舆马者，张释之劾以犯跸，罪止罚金。何者？明其无心于惊马也。故不以乘舆之重，加以异制。今满意在射鸟，非有心于中人。按律过误伤人，三岁刑，况不伤乎？微罚可也。”出补宛陵令。
——《宋书·何承天传》

[bookmark: _Toc12725]14.归罪方法（察情据证）
转左庶子，多所匡正，见称纯悫。东宫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刘荣，性甚专固。时武职交番，通事舍人赵元恺作辞见帐，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荣语元恺云：“但尔口奏，不须造帐。”及奏，太子问曰：“名帐安在？”元恺曰：“禀承刘荣，不听造帐。”太子即以诘荣，荣便拒讳，云“无此语”。太子付政推问。未及奏状，有附荣者先言于太子曰：“政欲陷荣，推事不实。”太子召责之，政奏曰：“凡推事有两，一察情，一据证，审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刘荣，位高任重，纵令实语元恺，盖是纤介之愆。计理而论，不须隐讳。又察元恺受制于荣，岂敢以无端之言妄相点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恺引左卫率崔茜等为证，茜等款状悉与元恺符同。察情既敌，须以证定。臣谓荣语元恺，事必非虚。”太子亦不罪荣，而称政平直。
——《隋书·裴政传》

[bookmark: _Toc2331]15.保辜制度
郑伯髡原何以名？伤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
东汉经学家何休释曰：“古者保辜，诸侯卒名，故于如会名之。明如会之时为大夫所伤，以伤辜死。君亲无将，见辜者，辜内，当以弑君论之，辜外，当以伤君论之。”
——《春秋公羊传·襄公七年》

嗣昌武侯单德，元朔三年坐伤人二旬内死，弃市。
——《汉书·功臣表》

待制马宗元少时，父麟殴人被系，守辜而伤者死，将抵法。宗元推所殴。时在限外四刻，因诉于郡，得原父死。郑克云：按辜限计日，而日以百刻计之，死在限外，则不坐殴杀之罪，而坐殴伤之罪。虽止四刻，亦在限外。
——《折狱龟鉴》

至元十二年十一月，中书兵刑部：来申：阮有成状告：本家驱口小沈，因放马食践讫苏则毛等田禾，其苏则毛用枣棒将小沈右手第二指打折落讫一节，不见保辜体例。乞明降事。省、部相度：本路官吏，即非创立衙门，凡诉殴伤，自有定例。缘何作疑申禀？事属未当。听抛苏则毛用棒将小沈右手第二指打折落讫一节，招证明白。依例，保辜五十日。合下仰照验，依上施行。
——《元典章·刑部》

篇二 案例与刑事制度

[bookmark: _Toc5595]篇三 案例分析练习
[bookmark: _Toc11704]1.张琇案
张琇，河中解人。父审素，为巂州都督，有陈纂仁者，诬其冒战级、私庸兵。玄宗疑之，诏监察御史杨汪即按。纂仁复告审素与总管董堂礼谋反。于是汪收审素系雅州狱，驰至巂州按反状。堂礼不胜忿，杀纂仁，以兵七百围汪，胁使露章雪审素罪。既而吏共斩堂礼，汪得出，遂当审素实反，斩之，没其家。琇与兄瑝尚幼，徙岭南。久之，逃还。汪更名万顷。瑝时年十三，琇少二岁。夜狙万顷于魏王池，瑝斫其马，万顷惊，不及斗，为琇所杀。条所以杀万顷状系于斧，奔江南，将杀构父罪者，然后诣有司。道汜水，吏捕以闻。中书令张九龄等皆称其孝烈，宜贷死，侍中裴耀卿等陈不可，帝亦谓然，谓九龄曰：“孝子者，义不顾命。杀之可成其志，赦之则亏律。凡为子，孰不愿孝？转相仇杀，遂无已时。”卒用耀卿议，议者以为冤。帝下诏申谕，乃杀之。临刑赐食，瑝不能进，琇色自如，曰：“下见先人，复何恨！”人莫不闵之，为诔揭于道，敛钱为葬北邙，尚恐仇人发之，作疑冢，使不知其处。
——《新唐书·列传一百二十·孝友》

[bookmark: _Toc1785]2.王君操案
太宗时，有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为乡人李君则所杀，亡命去，时君操尚幼。至贞观时，朝世更易，而君操窭孤，仇家无所惮，诣州自言。君操密挟刃杀之，剔其心肝啖立尽，趋告刺史曰：“父死凶手，历二十年不克报，乃今刷愤，愿归死有司。”州上状，帝为贷死。
——《新唐书·列传一百二十·孝友》

[bookmark: _Toc18203]3.赵师举案
高宗时，绛州人赵师举父为人杀，师举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师举长，为人庸，夜读书。久之，手杀仇人，诣官自陈，帝原之。
——《新唐书·列传一百二十·孝友》

[bookmark: _Toc22452]4.同蹄智寿案
永徽初，同官人同蹄智寿父为族人所害，智寿与弟智爽候诸涂，击杀之，相率归有司争为首，有司不能决者三年。或言弟始谋，乃论死，临刑曰：“仇已报，死不恨。”智寿自投地委顿，身无完肤，舐智爽血尽乃已，见者伤之。
——《新唐书·列传一百二十·孝友》

[bookmark: _Toc21723]5.徐元庆案
武后时，下邽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变姓名为驿家保。久之，师韫以御史舍亭下，元庆手杀之，自囚诣官。后欲赦死，左拾遗陈子昂议曰：
先王立礼以进人，明罚以齐政。枕干仇敌，人子义也；诛罪禁乱，王政纲也。然无义不可训人，乱纲不可明法。圣人修礼治内，饬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礼废刑，居礼者不以法伤义，然后暴乱销，廉耻兴，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
元庆报父仇，束身归罪，虽古烈士何以加？然杀人者死，画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庆宜伏辜。《传》曰：“父仇不同天。”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宜赦。
臣闻刑所以生，遏乱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报父之仇，非乱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无利，与同乱诛，是曰能刑，未可以训。然则邪由正生，治必乱作，故礼防不胜，先王以制刑也。今义元庆之节，则废刑也。迹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以其忘生而趋其德也。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臣谓宜正国之典，寘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
时韪其言。后礼部员外郎柳宗元驳曰：
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不得并也。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
若师韫独以私怨，奋吏气，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号不闻。而元庆能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礼之所谓仇者，冤抑沈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春秋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
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
——《新唐书·列传一百二十·孝友》
[bookmark: _Toc10947]6.余常安案
宪宗时，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为里人谢全所杀。常安八岁，已能谋复仇。十有七年，卒杀全。刺史元锡奏轻比，刑部尚书李鄘执不可，卒抵死。
——《新唐书·列传一百二十·孝友》

[bookmark: _Toc29282]7.梁悦案
又富平人梁悦父为秦果所杀，悦杀仇，诣县请罪。诏曰：“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礼、法，王教大端也，二说异焉。下尚书省议。”职方员外郎韩愈曰：
子复父仇，见于《春秋》《礼记》《周官》，若子史，不胜数，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详于律，而律无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许复仇，则人将倚法颛杀，无以禁止。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以议也。
《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者，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下之辞，非百姓相杀也。《周官》曰：“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
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或为官吏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下尚书省，集议以闻，酌处之。”则经无失指矣。
有诏以悦申冤，请罪诣公门，流循州。
——《新唐书·列传一百二十·孝友》

[bookmark: _Toc27441]8.康买得案
穆宗世，京兆人康买得，年十四，父宪责钱于云阳张莅，莅醉，拉宪危死。买得以莅趫悍，度救不足解，则举锸击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孙革建言：“买得救父难不为暴，度不解而击不为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亲。《春秋》原心定罪，《周书》诸罚有权。买得孝性天至，宜赐矜宥。”有诏减死。
——《新唐书·列传一百二十·孝友》

[bookmark: _Toc20149]9.观音奴案
观音奴，字志能，唐兀人氏，居新州。登泰定四年进士第。由户部主事，再转而知归德府。廉明刚断，发擿如神。民有衔冤不直者，虽数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来诉，观音奴立为剖决，旬日悉清。彰德富商任甲，抵睢阳，驴毙，令郄乙剖之，任以怒殴郄，经宿而死。郄有妻王氏、妾孙氏，孙诉于官，官吏纳任贿，谓郄非伤死，反抵孙罪，置之狱。王来诉冤，观音奴立破械出孙于狱，呼府胥语之曰：“吾为文具香币，若为吾以郄事祷诸城隍神，令神显于吾。”有睢阳小吏，亦预郄事，畏观音奴严明，且惧神显其事，乃以任所赂钞陈首曰：“郄实伤死，任赂上下匿其实，吾亦得赂，敢以首。”于是罪任商而释孙妾。宁陵豪民杨甲，夙嗜王乙田三顷，不能得。值王以饥携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还，则田为杨据矣。王妻诉之官，杨行贿，伪作文凭，曰：“王在时已售我。”观音奴令王妻挽杨，同就崔府君神祠质之。杨惧神之灵，先期以羊酒浼巫嘱神勿泄其事，及王与杨诣祠质之，果无所显明。观音奴疑之，召巫诘问，巫吐其实曰：“杨以羊酒浼我嘱神曰：我实据王田，幸神勿泄也。”观音奴因讯得其实，坐杨罪，归其田王氏，责神而撤其祠。亳州有蝗食民禾，观音奴以事至亳，民以蝗诉，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研碎而饮，是岁蝗不为灾。后升为都水监官。
——《元史·卷一九二》

[bookmark: _Toc17287]10.武行德辩盐案
武行德之守洛京也，国家方设盐法，有能捉获一斤以上者，必加厚赏。时不逞之徒，往往以私盐中人者。尝有村童，负菜入城。途中，值一尼自河阳来，与之偕行。去城近，尼辄先入。既而，门司搜阅，于菜篮中获盐数斤，遂系之以诣府。行德取其盐视之，裹以白绡帕子，而龙麝之气袭人，惊曰：“吾视村童，弊衣百结，褴褛之甚者也。岂有薰香帕子？必是奸人为之耳。”因问曰：“汝离家以来，与何人同途？”村童以实对。行德闻之，喜曰：“吾知之矣。此必天女寺尼与门司冀幸以求赏也，”遂问其状，命亲信捕之，即日而获。其事果连门司，而村童获免。自是官吏畏服而不敢欺，京师肃然。
——《折狱龟鉴》

[bookmark: _Toc11110]11.父首子劫案
南朝宋时，何叔度，庐江灊人也。义熙五年，吴兴武康县民王延祖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斩刑，家人弃市。睦既自告，于法有疑。时叔度为尚书，议曰：设法止奸，本于情理，非谓一人为劫，阖门应刑。所以罪及同产，欲开其相告，以出为恶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属，还相缚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于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于家，逃刑无所，乃大绝根源也。睦既纠送，则余人无应复告，并全之。
——《宋书·卷六十六》
这是南朝宋时的一个父亲抓住犯罪儿子向官府告发的案件。而南朝宋的法律是“凡劫身斩刑，家人弃市”，即凡是抢劫犯，本人判处斩刑，家人判处弃市。当时没有父主动自首的案件。于是时任尚书的何叔度，从制定缘坐法的目的分析，认为缘坐的目的在于引导家人相互告发，以便尽快找到罪犯。并且王睦与王延祖父子关系，完全可以一起逃亡，但是该父子反而自首，其目的在于悔罪自新，因此，应当赦免王延祖一家的罪行。可以看出何叔度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通过法理和情理的分析，在法律实践中践行了父亲抓获犯罪的儿子一起自首免刑的原则。这为以后家人代为自首同样适用免刑的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借鉴。

[bookmark: _Toc29561]12.上官兴杀人自首案
唐代兴平县人上官兴，因醉杀人亡窜，吏执其父下狱，兴自首请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首罪免父，有光孝义，请减死配流。王彦威与谏官上言曰：“杀人者死，百王共守。若许杀人不死，是教杀人。兴虽免父，不合减死。”皇帝下诏将上官兴改为流刑。
——《旧唐书·卷一五七》
上官兴杀人自首案，体现了唐代两个方面法律问题，一是关于自首的适用原则问题，二是礼法关系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本部分的题中应有之义。按照唐律规定：“诸犯罪未发，而原其罪”“其知人欲及亡叛而自首者，减罪二等坐之”，上官兴是在案件事发后，逃亡中得知官府抓捕了他的父亲，为救老父而自首，看似可以“减罪二等坐之”，但法律接着规定“其于人损伤”不再自首之列。疏议曰：“损，谓损人身体，伤谓见血为伤。”可见杀人属于损伤之类，故上官兴不适用于自首减免刑的原则。因此王彦威在与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争论的论点是符合唐代法律规定的。但对于上官兴的判决则是礼中的孝，大过了法中的“杀人者死”的理念，是礼法冲突中，礼优于法的结果。

[bookmark: _Toc25628]13.甲告乙盗牛若贼伤人案
甲告乙盗牛若贼伤人，今乙不盗牛、不伤人，问甲何论？端为，为诬人；不端，为告不审。
——《睡虎地秦墓竹简》
这是秦代一起关于是否诬告的法律答问，这个答问首先反映了诬告的构成要件是甲控告的事情不是事实，是捏造出来的。其次反映了秦代诬告罪和控告不实罪的区别在于主观上的故意与否，如果是故意控告是为诬告，过失则是控告不实。诬告罪和控告不实罪在秦代是不同的罪名，处罚也不同。诬告罪实行诬告反坐原则。

[bookmark: _Toc8142]14.父因子杀人遂架捏重情京控案
嘉庆十七年，贵抚奏：胡元戡因图脱子罪，赴京呈控胡起珊侵占官地，逞凶纠众烧毙五命，并抢夺伊家财物等情一案。此案胡元戡与胡起珊先因争地涉讼，经官断结后，胡元戡复以胡起珊侵占官地为词，率同伊子胡承韬等将胡起珊所盖草房打毁，胡起珊控经该县饬差熊奇等往拿，因谓与胡元戡父子相识，邀姚通成通往指引，胡承韬图脱砍伤姚通成身死，胡元戡因虑子到官问罪，捏以胡起珊占地结盟，烧毙多命等词赴京具控，身属全虚。查胡承韬图脱砍伤姚通成身死，姚通成系引差缉拿之人，并无应捕之责，自应照斗杀律科断，胡元戡诬告胡起珊烧毙多命，结盟抢劫等情，按诬告死罪未决罪止拟流加徒，该省因该犯赴京控捏控，一蓦越赴京告重事不实例拟发边远充军，查核情罪尚属公允，应请照覆。
——《刑案汇览三编》
这是清朝嘉庆年间的诬告案。依据《大清律例》“诬告”条规定：“凡诬告人……至死罪，未决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的规定，该案中胡元戡诬告胡起珊烧毙多命，结盟抢劫等情，如果诬告胡起珊的事件属实的话，胡起珊应当被判处死罪，按照诬告死罪反坐死罪的法律规定，胡元戡应判处死罪，但是胡起珊是未决之，因此按诬告死罪未决罪止拟流加徒，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bookmark: _Toc19287]15.董仲舒决匿子案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
——《九朝律考》
这是一起父亲藏匿有罪儿子的案件。董仲舒依照《春秋》中记载“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的春秋大义，认为儿子犯了罪，父亲为之隐瞒是正确的，虽然案中的儿子是抱养的，由于从小养大成人，应当视为亲子，因此父亲无罪。董仲舒以“春秋大义”处理司法案件的实践，为将来“父为子隐”转化成法律条文“亲亲得相守匿”奠定了基础。

[bookmark: _Toc22160]16.廖名扬容隐案
新会县民廖名贤砍伤胞兄廖名儒身死一案。廖名贤与兄廖名儒分居各炊，式好无尤。名儒妻故，遗有幼小女儿。雍正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名儒欲往田工作，携女与子交送其母李氏怀抱。其母因与名贤同居，欲为名贤管理农工，不肯代为怀抱。名儒随詈其母偏爱，名贤在旁鱼，遂与名儒理论。名儒持扁挑向殴名贤，名贤情急，将手持鱼菜刀抵中名儒项颈等处，名儒受伤倒地，移时毙命。伊母李氏赴唤长男廖名扬回家，名扬拟欲报验。李氏拒阻，即令买棺，托廖宗朝、李作朝帮同名扬收殓，抬赴后山停顿。保邻李兴让等闻知赴看，各欲报官。李氏称欲自刎，不容禀报，各遂徇隐。嗣新令县知县张程访问，拘到廖名扬等，缉获名贤到案，讯供招认不讳。兹据广东按察使白映棠审解前来，经臣（广东巡抚）复审无异，廖名贤合依弟殴兄死者斩律，拟斩立决，不准援免。保领李兴让、廖宗藩、李亚俊隐讳不报，以地界内有死人不报官司检验辄移他处者，杖八十，折责三十板。事犯恩赦以前，应请援免。李氏拦阻不报，念女流无知。廖名扬系廖名贤胞兄，得相容隐，照律无论。归经该县讯明录供，申送先行摘释。臣谨题请请旨。
——《清代“服制”命案》
这个案件在这部分内容中反映的是兄弟有罪相为隐的案件。按照《大清律例》规定：“凡同居，若大功以上亲，谓另居大功以上亲，系服重……有罪，相为容隐。……皆无论。”案中廖名扬是杀人者廖名贤胞兄，按照《丧服图》亲兄弟是期亲，在大功以上，因此为其兄弟廖名贤隐瞒不报，适用容隐制度，照律无论。因此广东巡抚的拟刑是合乎清朝法律规定的。

[bookmark: _Toc20057]17.李怜生留养案
北魏孝明帝煕平二年时司州表：“河东郡民李怜生行毒药，案以死坐。其母诉称：‘一身年老，更无期亲，例合上请’检籍不谬，未及判申，怜母身丧。州断三年服终后乃行决。”司徒法曹参军许琰谓州判为允。主簿李玚驳曰：“案《法例律》：‘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检上请之言，非应府州所决。毒杀人者斩，妻子流，计其所犯，实重余宪。准之情律，所亏不浅。且怜既怀鸩毒之心，谓不可参邻人伍。计其母在，犹宜阖门投畀，况今死也，引以三年之礼乎？且给假殡葬，足示仁宽，今已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处斩，流其妻子。实足诫彼氓庶，肃是刑章。”尚书萧宝夤奏从玚执，诏从之。
——《魏书·刑罚志》
这是北魏时期李怜生投毒杀人案的审判中关于能否适用留养制度的争论。州判认为犯人母亲新丧，断三年服终执行死刑。法曹参军许琰认为州判公允。但主簿李玚、尚书萧宝夤认为州判结果不合法，李怜生不符合留养之法。理由是“《法例律》：‘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按照此条规定，首先应当是父母、祖父母在世，其次是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再次是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而李怜生母亲在判决前去世了，留养的条件也就不存在了，因此不能留养，只能按照法律判处其斩刑。

[bookmark: _Toc4561]18.放铳误毙功尊改缓后请留养案
川督题缓决斩犯廖馨受补请留养一案。查犯罪存留养亲，原系法外之仁，非为凶犯开幸免之门，实以慰犯亲衰暮之景，且服制内由立决改为监候之案，悉皆情可矜悯之犯，故亲老丁单，定案时虽不准留养，至情实二次改入缓决之后，仍准其随时题请留养，历经办理有案。此案廖馨受因与朱馨争闹，顺用竹铳吓放，误伤小功服叔廖其述身死。依卑幼殴小功尊属故杀亦斩律，拟斩立决，照例夹签声明，奉旨改为斩候，情实二次照例改为缓决。今该督查明犯父廖其贵，现年七十一岁，家无次丁，取结送部，题请留养。查道光二年直隶省郭立桢护母点放铁手炮，中伤大功兄郭立陇身死，拟改斩立决，改为斩候，情实二次改缓，因母老丁单，题准留养在案。此案原题夹签内本声明伤由误中，死出不虞，与无故逞凶干犯有间，既经改为监候，秋审入实，二次改缓，自应准其留养。
——《刑案汇览三编》

[bookmark: _Toc8543]19.殴妻致死减流之犯准其承祀案
嘉庆十八年吉林将军咨减等流犯郑发可否承祀一案。查夫殴妻致死拟绞，秋审时合其情轻，应入缓决。如系父母俱故，家无次丁，既应准其承祀，则缓决三次后奏准减流。遇有犯亲先存后故，亦应一体准其承祀，以昭平允。此案郑发因砍伤伊妻丁氏身死，拟绞，缓决三次，奏准减流。即据该将军查明该犯有母郭氏，现已物故，伊子尚未成丁，取具各结，咨请部示。自应准其承祀。该司以缓决减等，后并无准其承祀之条，驳令定地发配，未免拘泥，谨拟稿尾。
——《刑案汇览三编》

[bookmark: _Toc5510]20.乾隆元年张僧殴死胞兄张皂案
安徽巡抚赵国麟疏称：缘张皂以天寒有风将前门堵塞，张僧因出入不便，携锹往拆，张皂带棍拦阻，张僧不依，张皂持棍向殴，张僧将手内拆门之锹架格，误伤张皂右太阳，倒地殒命。履审不讳，张僧依律拟斩立决，不应援赦。刑部提请皇帝裁决，皇帝批红为：张僧着即处斩，余依议。
——《清代“服制”命案》

[bookmark: _Toc32394]21.乾隆五年赵大等勒死胞弟赵三案
赵大系河间府交河县民，在广渠门外给人看坟。其三弟赵三，时常偷窃家中东西。乾隆五年三月，赵三因偷盗，被刺字回家，赵大气忿，想将他治死。四月二十四日，赵大的二弟回家，赵大把赵三行窃被刺的事告诉赵二，并向赵二商量说赵三不成人，时常不听管教，今日又行窃被刺，不如勒死他，赵二同意。于是两兄弟骗赵三去守备衙门里起票出口。第二天一早，三兄弟一起出门到父母坟上，诓赵三磕头，赵二将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按倒，赵大按着腿，赵二把赵三勒死。
查律内尊长谋杀卑幼依故杀法，又例内故杀期亲弟妹照故杀大功弟妹律，拟绞监候等语，应将造意谋杀赵三之赵大照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赵二应照为从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到配所，杖责四十板。批红是赵大依拟应绞，着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
——《清代“服制”命案》

[bookmark: _Toc10566]22.嘉庆六年缪朱氏谋死亲夫缪洪沅案
缪朱氏于乾隆五十九年间嫁与缪洪沅为妻，素性懒惰，常被伊夫殴骂不睦。六十年五月，缪朱氏之母朱周氏前往苏州佣工，缪朱氏因仍恐伊夫凌辱，私取衣物潜至苏州，与伊母同住工作。嘉庆五年五月，缪洪沅访知缪朱氏下落，至苏寻见，即行争吵。缪朱氏恐夫凌辱，不肯回归。缪洪沅之父缪原丰禀县饬差押回。缪洪沅以缪朱氏潜出不归，愈加詈殴，缪朱氏心怀忿恨。六年三月十八日，缪洪沅欲做布衫，因缪朱氏织布耽延辱骂。十九日，缪朱氏将布织完，缪洪沅因布疋织短詈骂，缪朱氏不服顶撞。缪洪沅将缪朱氏头发揪住，殴伤其左臂、踢伤其左腿。缪朱氏气忿，即与缪洪沅拼命，嚷骂，经缪洪沅之父缪原丰闻之喝骂，缪朱氏积忿愈深。二十一日，缪洪沅买回信毒擦头药虱，缪朱氏见有余信，起意将夫毒死。二十二日早饭时，缪朱氏将信用碗研细，拌入饭中，给缪洪沅食下。逾时，缪洪沅毒发呕吐，延至次早殒命。验审不讳，将缪朱氏依律凌迟处死等因，江苏巡抚岳起具题刑部，刑法议后如岳起所拟，请旨嘉庆皇帝，皇帝批红：朱氏着即凌迟处死，余依议。
——《清代“服制”命案》

[bookmark: _Toc5417]23.乾隆五年田锁儿勒死伊妻王氏案
田锁儿即田素系满洲镶红旗折尔金佐领下闲散，继娶王氏为妻已有两年。王氏嫌田锁儿家贫，时相吵嚷。田锁儿向王氏索饭，王氏竟置不理，田锁儿殴王氏头上一下，王氏即詈骂喊冤，经该旗章京令披甲押送回家。田锁儿气忿，即和衣睡卧，及至夜半醒转，灯尚未熄，将王氏亦和衣睡熟，因思王氏平日悍泼，顿起杀机。起觅皮条一头击于枕上，一头结成活套，潜将氏头扶入于皮套内，尽力拉勒，见氏尚欲挣扎，复压氏身，未几，王氏殒命。履审不讳，刑部认为将田锁儿即田素合依故杀妻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仍照例刺字。系旗人，解部监候，向乾隆皇帝请旨，皇帝批红为：田锁儿依拟应绞，着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
——《清代“服制”命案》

[bookmark: _Toc29934]24.张江陵辱骂致母自尽遇赦案
孔渊之，大明中为尚书比部郎。时安陆应城县民张江陵与妻吴共骂母黄令死，黄忿恨自经死，值赦。律文，子贼杀伤殴父母，枭首；骂詈，弃市；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值赦，免刑补冶。江陵骂母，母以之自裁，重于伤殴。若同杀科，则疑重；用殴伤及骂科，则疑轻。制唯有打母，遇赦犹枭首，无骂母致死值赦之科。孔渊之议曰：“夫题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恶之，况乃人事。故殴伤咒诅，法所不原，詈之致尽，则理无可宥。罚有从轻，盖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谓。江陵虽值赦恩，故合枭首。妇本以义，爱非天属，黄之所恨，情不在吴，原死补冶，有允正法。”诏如孔渊之议，吴免弃市。
——《宋书·卷五十四·孔季恭、羊玄保、沈昙庆列传》
这是发生在南北朝时的宋的一起辱骂致母自尽遇赦案。此案中，安陆应城县民张江陵与妻子吴氏共同骂詈母亲黄氏，导致黄氏忿恨自杀。按照宋的法律：“子贼杀伤殴父母，枭首；骂詈，弃市；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值赦，免刑补冶。”法律中没有“骂母致死值赦之科”。孔渊之根据“礼”的含义解释“法”内容，认为“殴伤咒诅法所不原，詈之致尽，则理无可宥”“江陵虽值赦恩，故合枭首”，孔渊之从礼的角度，阐明了张江陵从重处罚和其遇赦不赦理由，并得到皇帝的认可。

[bookmark: _Toc29765]25.李中与父妾内乱案
唐贞观年间，左丞李行廉弟李行诠子中与父妾乱，遂与之潜藏，追诘极急。长安县获之，县司王敬，引就房推问，不伏。敬先令一人与案褥下伏听，令一人走报云：“长史唤。”敬锁门去。中与妾相谓曰：“必不得承。”及私密之语。而敬至开门，案下之人遂起白敬，各大惊而服罪。
——《历代判例判牍》
这是唐朝时期一起李中与父妾内乱案，按照《唐律疏议》“十恶”中规定：“内乱，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唐律认为在五刑的适用中，对十恶的处罚最严厉，“诸奸父祖妾……绞”。可知李中与父妾乱属于“十恶”之“内乱”罪，应当处以绞刑。

[bookmark: _Toc16250]26.夫妻谋杀继母案
唐杜亚字次公，镇维扬日，有倚郭之巨富者，第宅僮仆埒于王侯之家。父亡未期，有继亲在，奉之不以道。母愤恚不胜，后稍解，因元日上寿于母，母赐于子，子受之欲饮，疑酒有毒，覆地地愤，乃询其母，曰：“以鸠杀人，上天何佑？”母抚膺曰：“天乎，明鉴在上，何当厚诬？虽死不伏？”职者擒之至公府，公问曰：“尔上母寿，酒何来？”曰：“长妇执爵而致也。”又问：“母赐觞何来？”曰：“长妇之执爵也。”又问曰：“长妇何人？”曰：“此子之妻也。”公曰：“尔妇执爵，毒因妇起，岂可诬尔母乎？”遂令厅侧劾之，乃知夫妻同谋，欲害其母，置之于法。
——《历代判例判牍》
这是唐朝一起夫妻谋杀继母的案件。按照《唐律疏议》“十恶”中规定：“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殴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上述案件中谋杀继母符合“十恶”中恶逆的规定，依律：“谋杀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因此，此案中的夫妻依律应当处以斩刑。

[bookmark: _Toc21152]27.邪术煽惑纠众谋叛抗官杀差案
道光九年，四川省南川县民罗声甫，利用画符念咒，有神附体，自能打拳弄棒煽动民众，并以此传教一百余人，纠众抢劫，潜至粤南国小潮地方，搭盖草屋，称为营寨，将在山工作之人掳掠进寨，并强拉附近居民入伙。内有黄占荣、黄之秀不肯允从。当将二人头颅砍下祭旗，余人慌惧，佯为允从，南川县风闻往查，罗声甫放枪，拒死兵役十余人，文武员弁遂将罗声甫等男女四十二人格杀毙命。擒获罗正举等十八名。将罗声甫比照谋反律凌迟处死。业经毙命，仍戮尸枭示。罗正等十六名伙同拒敌，谋杀伤人韦绍渊一名，虽未拒捕，惟既入伙，厥罪维均，应与罗正举等俱依谋叛已成，但共谋者皆斩律，拟斩立决，先行正法。李帼应等五十八名，虽未同伙拒捕，惟既经罗声甫等将谋叛事由告知，逼令入伙，该犯等尚先游移不定，嗣后畏惧应允，并不据实首告，均应依已行而不首律拟流，从重发新疆为奴。赵成等并未拒捕，第受雇工作，应于知而不首流罪上量减一等满徒。
——《刑案汇览三编》
这是一起比照谋叛定罪的案件。清朝法律规定：谋叛是“谋背本国，潜从他国”“若逃避山泽不听追唤者，以谋叛未行论，其拒敌官兵者，以谋叛已行论”。而本例中的罗声甫利用邪术煽惑纠众，自立为王，拒捕伤兵丁，对抗政府，因此为谋叛罪，不分首从，皆斩。

[bookmark: _Toc2450]28.黥城旦诬告案
当黥城旦而以完城旦诬人，可（何）论？当黥劓。
——《睡虎地秦墓竹简》

[bookmark: _Toc26494]29.耐为隶臣又诬告案
当耐为隶臣，以司寇诬人，何论？当耐为隶臣，又系城旦六岁。
——《睡虎地秦墓竹简》
这是秦代两个在刑罚执行期间再次犯罪的案例。这两个案例反映的是秦律对再次犯罪，加重处罚的理念，第一个案例中被判处黥城旦后以完城旦诬告他人，按照秦代诬告反坐的原则，应当判处完城旦刑，但是这个刑是在判处黥城旦后，因此从重判处为黥劓刑。第二个案例是判处耐为隶臣后，又诬告他人，同样，按照诬告反坐的原则，应当判处司寇刑，最后判处比耐为隶臣和司寇刑都要重的“当耐为隶臣，又系城旦六岁”。

[bookmark: _Toc2464]30.高二行窃事发拒捕案
直隶司查：高二现因听从侯栓行窃拒捕，直隶总督以该犯行窃，计赃罪止拟杖，因其用刀拒伤兵丁张泳升，于刃伤罪上加等拟徒。后在配逃脱。
——《刑案汇览三编》
这个案例反映了清朝法律规定的“凡犯罪已发，（未论决）又犯罪者，从重科断”的规定，其中依法之罪是“行窃”罪，在已发后，未决前，又犯“用刀拒捕罪”，按照法律规定：“凡犯罪事发而逃走，拒捕者，各于本罪上甲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的规定，应当从重处罚，故上述案例于刃伤罪上加等拟徒。

[bookmark: _Toc25337]31.因窃拟徒逃脱复犯亲属相盗案
江西司：此案谢棕子先因听从行窃，拟杖一百，徒三年。嗣在配脱逃，复听从行窃无服族兄谢鸿翔家，计赃八十七两零，按律科罪，应杖七十，徒一年半。该犯后次犯窃，系盗无服亲属，律得免刺，固与因窃拟徒复窃凡人者不同，惟究系已徒而有犯徒，按律应依后犯杖数徒限，决讫应役。乃该抚以该犯后犯杖七十，徒一年半，系属轻罪不议，将谢棕子依徒囚限内逃走之律仍发原配，从新拘役，系属错误，应即更正。谢棕子应改依已徒而有犯徒，依后犯杖数年限，决讫应役，通前不得过四年律，总徒四年，杖责拘役。
——《刑案汇览三编》
这个案例反映了清代徒流人又犯罪的另外一种情况。依照《大清律例》规定：“已徒、已流而又犯罪者，依律再科后犯之罪，”（不再从重科断之限），其从犯流者，三流并决杖一百，于配所拘役四年，若（徒又）犯徒者，以后所犯杖数，该徒年限，（议拟明白，照数）决讫，仍令应役，亦总不过四年。其杖罪以下，亦各依数决之，其应加杖者亦如之。案中谢棕子因行窃判决徒三年，在服刑期间逃脱，再次行窃，按照清代法律规定按照后一次行窃赃数判处“杖七十，徒一年半”，于是符合徒流人又犯罪的法律规定，“总徒四年，杖责拘役”。

[bookmark: _Toc32101]32.Manuel Dias戳毙民命案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有夷人Manuel Dias饮酒沉醉，在下环街经过，适有铺民汤亚珍自外回归，走至该处，与Manuel Dias相撞，遂发生殴斗，Manuel Dias情急，拔身带短刀吓戮，致伤汤亚珍肚腹，汤亚珍伤重，次日殒命。尸亲投保报县，经该县验明尸伤，饬令夷目拘出凶夷，讯据供认前情不讳，将Manuel Dias，依斗杀律拟绞，饬交夷目牢固羁管。随行司饬委澳门同知韦协中，会同香山协副将林起凤、香山知县许敦元，饬令夷目提出凶夷Manuel Dias，于十二月十四日绞决。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这是乾隆年间发生在澳门的一起外国人与中国人殴斗致中国人死亡的案件。依照《大清律例》规定：“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的条款，Manuel Dias与汤亚珍在殴斗中致后者死亡，因此，依照清朝的法律来科断处罚。

[bookmark: _Toc18859]33.曹衮削县案
曹魏太和五年冬，曹衮回到京都。六年，改封地为中山。当初，曹衮前来朝见时，犯京都禁令。青龙元年，有司奏衮。魏明帝诏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议亲之典议之。”有司固执。明帝下诏削减曹衮两县、七百五十户的封邑。曹衮忧惧，告诫命令属下官员俞谨，帝嘉其意，青龙二年，恢复了所削减的两县封地。
——《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
[bookmark: _Toc9576]34.杜恕案
杜恕为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时征北将军程喜屯蓟，尚书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处先帝之世，倾田国让于青州。足下今俱杖节，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为意。至官未期，有鲜卑大人儿，不由关塞，径将数十骑诣州，州斩所从来小子一人，无表言上。程喜于是劾奏恕，下廷尉，当死。以父杜畿勤事水死，免为庶人，徙章武郡。
——《三国志·魏书·任苏杜郑仓传》

[bookmark: _Toc22259]35.昭平君醉杀主傅案
汉武帝时，隆虑公主的儿子昭平君娶了汉武帝之女夷安公主，隆虑主病困，以金千斤、钱千万为昭平君豫赎死罪，武帝许之。隆虑主卒，昭平君日骄，醉杀主傅，狱系内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请请论。左右人人为言：“前又入赎，陛下许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属我。”于是为之垂涕叹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
——《汉书·东方朔传》
上请是指贵族官僚犯了罪，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判，必须奏请皇帝裁断的一种制度，在汉朝这种制度并不稳定，汉高祖刘邦时期曾下令：“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可见这时已经有了“上请”制度，因上请的原则中没有提到皇亲国戚，虽然廷尉上请皇帝，最终皇帝依法处死了昭平君，但这也说明了上请制度的最终裁决权掌握在皇帝手中，是生是死，往往在皇帝一言之中。

[bookmark: _Toc8377]36.无忌误带刀入东上阁案
贞观元年，戴胄迁大理寺少卿，时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罚铜二十斤。上从之。戴胄曰：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入，同为误耳，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议。封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上嘉之，竟免校尉死。
——《旧唐书·卷七零》
主要是长孙无忌误带刀入东上阁后，就如何处置的问题太宗皇帝与封德彝、戴胄等人的争论。若按照唐律规定，“诸阑入……殿门，徒二年半，持仗者，各加二等，入上阁内者，绞，若有仗卫，与阑入殿门法”。长孙无忌是“误带刀入东上阁”。因此依律应当是流刑。但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吏部尚书，按“八议”流刑以下例减一等。加上“误”情，封德彝认为应当徒二年。又由于官吏犯罪可以纳赎，故以罚铜二十斤结案。

[bookmark: _Toc25125]37.犯徒当罪案
问：“先有正六品上散官，上守职事官五品；或有从五品官，下行正六品上，犯徒当罪，若为追毁告身？”
答曰：律云：“行、守者，各以本品当，仍各解见任。”其正六品上散官守五品者，五品所守，别无告身，即用六品官当，即与守官俱夺。若五品行六品者，以五品当罪，直解六品职事，其应当罪告身同阶者，悉合追毁。
——《唐律疏义新注》
这是关于唐代法律以官当徒流罪，关于二官中“行、守，各以本品当，仍各解见任”，采用法律答问形式给予解释的虚设案例，反映了以官当徒的具体法律规定。如果正六品上的散官上守五品的，所守的五品并无另外的官凭，已用六品官当徒刑的，其所守的五品官职同时撤去。如是五品官下行六品职的，用五品当罪，只解六品职事，其他与应该当罪同阶的官凭，全部应追缴注销。体现了低阶任高职、高阶任低职之官，各自用本品去当，仍要各解除现任之官职的法律规定。

[bookmark: _Toc21460]38.国服内职员令清音吹唱侍席案
道光三年安抚咨：濮钊系捐纳翰林院待诏，乃于国服期内，辄令清音优伶在家吹唱，并令优伶朱玉琳等斟酌侍席，实属妄为。应照违制律，杖一百，革去职员。
——《刑案汇览三编》
这个案例反映了官吏犯罪杖以下的犯罪，通过罚俸、降级的方式替换原来的刑罚，这是清朝官吏犯轻罪享有的特权。具体来说这个案件中濮钊系捐纳翰林院待诏，“国服期内，辄令清音优伶在家吹唱，并令优伶朱玉琳等斟酌侍席”是违制罪，按照清代法律规定：“犯奉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杖一百。”作为官员犯私罪，“杖一百，革职离任”。因此，此案例最后的处刑就是依此科断的。

[bookmark: _Toc26205]39.六岁至毙九岁题请免罪案
嘉庆十七年，黑龙江将军咨：年甫六岁之哈尔呢都用刀戳伤九岁之玛勒塔玛勒身死一案。奉天司查律载：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又例载：七岁以下至毙人命之案，准其依律声请免罪等语。哈尔呢都与玛勒塔玛勒玩耍起衅，将玛勒塔玛勒刀戳殒命。是该犯年止六岁，与七岁以下虽有罪不加刑之律相符。该司将该犯依律免罪，恭候钦定，系属照例办理，应请照办。
——《刑案汇览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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